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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 �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2014-058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19

日上

午

9:30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参加董事

7

名

,

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7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1

、全体董事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部分事项调整的议案》。

调整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部分事项调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2014-059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部分事项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

2014

年

7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在实际办理上述贷款手续过程中

,

出于对融资成本及贷款手续办理便捷等因素的综合考虑

,

公司控股

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格瑞卫康”

)

拟将原定于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进行调整

,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

1

、格瑞卫康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公司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为

1

年

,

现调整为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3,000

万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

,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为

4

年

;

2

、 格瑞卫康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公

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为

1

年

,

现把担保期限调整为

3

年

,

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

3

、格瑞卫康取消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公司取

消为其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调整后的担保计划是格瑞卫康与相关银行协商后制订的预案

,

实际担保事项以与银行正式签署的

担保协议为准。

2014

年

7

月

19

日

,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部分事项调整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

,

本次调整担保计划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批范围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格瑞卫康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3580890

法定代表人

:

李化春

地 址

: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南油第四工业区

2

栋

5

楼

501-517(

仅限办公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

万元

实收资本

:6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9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

室内环保产品及空气净化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

(

生产场地另办执照

)

与销售

(

不含剧毒物品

),

空气净化机、空气消毒机、加温机及除湿机、环保电器的技术开发、生产

(

生产场地另办执照

)

与销售

;

室内环

境污染检测

(

在《计量法》允许的范围内从事

)

及治理

;

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

;

分体式空调清洗

;

软件开发与销

售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贸易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2

、格瑞卫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７

，

２８７

，

９７４．１８ ５６

，

０４０

，

３７５．１８

负债总额

２０

，

０１８

，

５４６．９７ ２２

，

２６７

，

２６９．６８

净资产

３７

，

２６９

，

４２７．２１ ３３

，

７７３

，

１０５．５０

资产负债率

３４．９４％ ３９．７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

，

３４５

，

１１９．４５ ４６

，

２９２

，

３１８．９９

营业利润

３

，

４１５

，

８２６．６７ １

，

５４０

，

２７５．８１

净利润

３

，

４９６

，

３２１．７１ １

，

６０８

，

０９４．６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１５５

，

２１３．９３ ２

，

１８５

，

７２１．９２

注

:

以上截止

2013

年末数据经公司聘请的

2013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

,

截止

2014

年

3

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3

、格瑞卫康股东情况

公司持有格瑞卫康

73.33%

的股权

,

深圳市汇通盈富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持有格瑞卫

康

26.67%

的股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格瑞卫康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公司为上述事

项提供期限为

4

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方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

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4

年

担保金额

:

人民币

3,000

万元

2

、格瑞卫康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公司

为上述事项提供期限为

3

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方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

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3

年

担保金额

:

人民币

2,000

万元

3

、除公司以外

,

格瑞卫康的其他股东未同比例为格瑞卫康的本次银行贷款进行担保。 为了保护公司合

法权益

,

公司为格瑞卫康提供本次担保的前提条件是

,

格瑞卫康的其他股东深圳市汇通盈富贰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承诺按其在格瑞卫康中的出资比例承担格瑞卫康上述贷款

(

包括本金、利息、实现

债权费用等相关费用

)

不能偿还的风险

,

且其应以其在格瑞卫康的股权为此次贷款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

础上

,

董事会认为

:

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格瑞卫康

,

该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

的审批程序都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 《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

且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所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

,

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格瑞卫康向调整后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

,

公司审批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人民币

8,000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

其中对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对嘉兴市彩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对格瑞卫康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

(

对格瑞卫康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500

万元

),

实际担保金额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0.99%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2014-060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4

年

7

月

21

日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全资孙公司新余德佑太阳能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新余德佑”或“发包人”

)

与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建筑设计公

司”或“承包人”

)

就新余德佑拥有的分宜县分宜镇德佑太阳能电力

35

兆瓦并网光伏农业项目签署了《工程总

承包

(EPC)

合同》

,

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26,840.00

万元

,

约占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45.55%

。

公司与建筑设计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上述合同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 该合同为日常经营类合同

,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

一

)

发包人基本情况

1

、注册号

:360502210022041

公司名称

:

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住 所

: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分宜镇横溪村

法定代表人

:

郭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开发、销售及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新余德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即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

公司间

接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二

)

承包人基本情况

1

、注册号

:110000005012652

公司名称

: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 所

: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36

号

15

层

1

单元

1501

法定代表人

:

丁高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56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工程总承包

;

施工总承包

;

专业承包

;

项目投资

;

工程项目管理

;

工程监理

;

工程设计

;

工程咨询

;

招

标代理

;

政府采购代理

;

编制小区规划与审核工程概预算

;

技术管理软硬件研发与销售

;

开发与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

;

培训人才咨询业务

;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与咨询

;

销售机电设备、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

2

、建筑设计公司与公司、新余德佑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3

、履约能力分析

建筑设计公司依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

集团

)

的品牌资源和产业群体结构优势

,

以建筑节能和绿色建

筑为特色的工程咨询为龙头

,

带动工程设计、工程管理、产品贸易、资本运营一体化发展

,

其具有工程监理

(

房

屋建筑工程

)

甲级资质

,

工程咨询甲级资质

,

工程招标代理甲级资质

,

政府代购甲级资质

,

工程监理

(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

乙级资质

,

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和机电安装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

,

具备充分的协议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

分宜县分宜镇德佑太阳能电力

35

兆瓦并网光伏农业项目

工程地点

:

新余市分宜县分宜镇横溪村

工程批准、核准或备案文号

:

余发改能源字

(2014)115

号

工程内容及规模

:35MWp

资金来源

:

自筹

工程承包范围

:

本项目中

,

承包人将在一揽子价格的基础上负责

35MWp

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

场内部分

)

的

设计、光伏系统的采购和施工

(EPC)

工程总承包

,

建设规模

35MWp,

其工作范围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

配合咨询服务

,

工程设计

,

设备

(

包括但不仅限于组件、汇流箱、逆变器、直流防雷配电柜、变压器、高压

柜、

SVG

、电能质量分析仪

)

采购、安装、检测

(

含第三方检测费

),

建筑工程及

5

个光伏农业大棚、场区的土地平

整、修筑围墙、绿化、进场及场内道路

,

生产综合楼

(

含中控室、

35kV

配电室

)

、

110kV

升压站的施工、调试、试运

行

,

系统的调试及运营人员培训

,

水土保持设施、防雷接地工程、安防、给排水、消防、环保工程

,

售后服务以及

系统试运行及性能试验和

240

小时试运行通过后的质保期及完成修补其由承包人责任造成的缺陷等。

上述工作范围内的工程需通过发包人及第三方、政府相关部门、电网相关部门的验收

,

并符合电网公司

并网的要求。

(

二

)

工程主要生产技术来源

:

承包人提供。

(

三

)

主要日期

施工开工日期

:

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三日内。

工程竣工日期

(

绝对日期

):2014

年

11

月

30

日。

(

四

)

工程质量标准

工程施工质量标准

:

合格。

(

五

)

合同价格和付款货币

1

、签约合同价格

:

本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

大写

):

贰亿陆仟捌佰肆拾万元整

($268,400,000.00)(

含税价

)

。

其中

:

(1)

建筑工程费为

:

人民币

(

大写

)

叁仟玖佰柒拾万元整

($39,700,000.00);

(2)

设计费为

:

人民币

(

大写

)

壹佰贰拾万元整

($1,200,000.00);

(3)

材料设备费为

:

人民币

(

大写

)

贰亿贰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227,500,000.00)

。

2

、本合同承包形式为固定总价承包

,

本合同价格涵盖了本合同约定总承包范围内所有工作内容

,

除根

据合同约定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进行增减的款项外

,

合同价格不作调整。

3

、合同总价已包括了合同中规定的承包人应承担的全部义务

(

包括提供货物、材料、设备、服务等义务

)

以及为实施和完成本合同工程和其缺陷修复所必需的一切工作、条件和费用。

4

、合同价款包括但不限于为实施本项目施工前的准备、进退场、退场前的场地平整、施工临时设施及

施工过程中应由承包人负担的各种措施费、规费、物价上涨引起的价差、税金、风险、保险及政府各部门的

收费等一切费用。

(

六

)

付款安排

预付款的金额为合同价格的

20%,

发包人在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承包人提供合同价格

20%

的银

行承兑汇票

(

承兑期限为

6

个月

)

作为预付款的支付

,

承包人收到款项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发包人提供等额的

发票。

发包人在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

2014

年

12

月

25

日前

(

以后到的时间为准

)

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格

60%

的银行承兑汇票

(

承兑期限为

6

个月

)

作为工程款的支付

,

承包人收到款项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发包人提供等

额的发票。

(

七

)

合同生效

本合同协议书经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的顺利实施

,

将进一步推进公司在光伏太阳能电站业务领域的发展

,

为公司参与光伏电站运

营

,

获取良好盈利增长点奠定基础

;

同时本合同的履行有利于充分利用新余市丰富的太阳能资源

,

加快新

能源产业发展

,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

,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2

、本次合同签订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

,

不涉及关联交易

,

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系工程总承包合同

,

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新余德佑与建筑设计公司就新余德佑拥有的分宜县分宜镇德佑太阳能电力

35

兆瓦并网光伏农业项

目签署的《工程总承包

(EPC)

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93� � �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4-033

债券代码：112035� � � � �债券简称：11国脉债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年公司债券2014年付息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11

国脉债

"

或

"

本债券

"

）将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

支付

2013

年

7

月

26

日至

2014

年

7

月

25

日期间的利息

6.8

元（含税）

/

张。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7

月

25

日，凡在

2014

年

7

月

25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

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2014

年

7

月

25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

利息。

一、

11

国脉债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7

年期，第

5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代码：

112035

。

发行规模：

4

亿元人民币。

债券利率：本期票面年利率为

6.8％

，下一期票面年利率仍为

6.8％

。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帐式公司债券。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起息日：

2011

年

7

月

26

日，下一计息年度起息日为

2014

年

7

月

26

日。

付息日：

2012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7

月

2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本债券信用等级：经鹏元资信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6.8％

，每手（一手

10

张，每张面值

100

元）派发利息为

68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

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4.4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

为

61.2

元。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债权登记日：

2014

年

7

月

25

日。

除息日：

2014

年

7

月

28

日。

付息日：

2014

年

7

月

28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7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

"11

国脉债

"

持有人。

2014

年

7

月

25

日（含）以前买入并持有本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

款的权利，

2014

年

7

月

25

日卖出本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五、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债券本

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

结算系统将本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

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

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

116

号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法律部

联系电话：

0591-87307399

，传真号码：

0591-87307308

联系人：祝士哲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600739� � �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2014-04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地点在公司会议室。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７６

，

５９４

，

２１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２．３５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３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１

，

５５０

，

１８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１１

(

三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

,

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

,

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会议的召开、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四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监事

3

人

,

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比

例（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发行公司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

１７５

，

１５１

，

８８０ ９９．１８ １

，

４２０

，

１３２ ０．８０ ２２

，

２００ ０．０２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赵妍律师和韩文君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关于辽宁成大股

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

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62� � � � �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2014-019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4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２１８

，

１６９

，

９４２．７７ １

，

０７９

，

０２２

，

５５６．１７ １２．９０％

营业利润

１４６

，

２６９

，

３１１．５９ １１４

，

９０２

，

２８１．２３ ２７．３０％

利润总额

１４５

，

８４７

，

０２０．０５ １１５

，

４４３

，

７７１．０８ ２６．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３

，

６８３

，

０３０．８０ ９８

，

７４５

，

９０６．４８ ２５．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１２５ ０．２４７８ ２６．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７４％ １３．５９％ ０．１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７６０

，

００４

，

９８４．５５ １

，

５６６

，

３４１

，

１４８．１８ １２．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９４３

，

６９９

，

１４５．３３ ８３８

，

０３４

，

１１４．５３ １２．６１％

股 本

３９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２．４００５ ２．５５８１ －６．１６％

注

:

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

年上半年

,

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了平稳增长

,

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27.30%

、

26.34%

、

25.25%,

主要系母公司营业收入

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4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

公告编号

:2014-011)

中对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

: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20%~50%

。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0608� � �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4-L58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7

月

21

日上午

9

：

30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稻香湖路

28

号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8

人、代表股份

92,218,362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12.30%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76,012,54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6

人，代表股份

16,205,818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申请贷款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91,979,2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4％

；反对

239,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76,012,5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82.4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网络投票

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66,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7.31％

；反对

239,1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琥、胡冰

3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赵洋

4

、结论性意见：阳光股份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4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018� � �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2014-035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27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7

元（含税）。

●

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065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每

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11430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7

月

28

日

●

除息日：

2014

年

7

月

29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7

月

29

日

一、通过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4

年

5

月

30

日

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4

年

5

月

3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3

年度。

2

、发放范围：截至

2014

年

7

月

28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本次分配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22,755,179,6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1.27

元（含税），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7

元（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约人民币

28.90

亿元

（含税）。

4

、扣税说明：

（

1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按

5%

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2065

元。 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实

际税负为

5%

。 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

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

司进行申报缴纳。

（

2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

0.127

元。

（

3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简称：

"QFI－

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10％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

额，即每股人民币

0.11430

元进行派发。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经公司代扣代缴的现金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上述股

东应在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7

月

28

日）次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

①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②QFII

证

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③

相关经办人联系方式等文件资料，并以专人或者邮寄的方式送达，公司将按

照

10％

的税率代缴企业所得税。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该等股

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7

月

28

日

2

、除息日：

2014

年

7

月

29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7

月

29

日

四、分配对象

截至

2014

年

7

月

28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亚吉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久事公司和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除上述

6

家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3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358

号国际港务大厦

联系电话：（

021

）

35308688

联系传真：（

021

）

35308688

邮政编码：

200080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96� �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14-39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福建星网锐捷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召开了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的部分闲置超募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同意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

5

亿元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

用。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2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7

）。

根据上述决议，

2014

年

7

月

17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升腾资

讯

"

） 分别以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和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华

林支行（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购买了

"

岁月流金

51401

号

"

理财产品，并签署了《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

品销售协议书》，现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51401

号理财计划

2

、产品代码：

51401

3

、理财币种：人民币

4

、本金及理财收益：本理财计划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类。 投资者购买本理财计划后若持有

到期或持有至招商银行确定的提前终止日的情况下，在扣除销售费等相关费用后，本理财计划预

期最高到期年化收益率为

4.10％

，超出最高年化收益率部分的收益作为银行的投资管理费。 详细内

容见以下

"

本金及理财收益

"

。

5

、产品期限：

34

天，实际产品理财期限受制于银行提前终止条款。

6

、成立日：

2014

年

7

月

17

日

7

、到期日：

2014

年

8

月

20

日

8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公司：

3000

万元

升腾资讯：

5,000

万元

10

、资源来源：

公司：暂时闲置的部分募集资金。

升腾资讯：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11

、风险揭示：

①

本金及理财收益风险：本理财计划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类，有投资风险，只保障理财资金

本金（有条件保本），不保证理财收益，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本理财计划有条件保证本

金，即投资者持有本理财计划到期或招商银行提前终止该理财计划时，招商银行承诺理财本金保证，

超出招商银行保障范围的本金损失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在最不利投资情形即投资者违约赎回的

情况下，可能会损失部分本金。

②

理财计划认购风险：如果理财计划不成立，投资者除无法获得本理财计划约定的投资收益外，

还将影响其投资安排。

③

提前终止风险：如果本理财计划提前终止，则该理财计划的实际理财期将小于

34

天，投资者将

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同时实际理财天数的减少还将影响其投资安排。

二、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控股子公司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保本型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审计、核实。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公司制定《投资理财管理制度》，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投资理财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

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

投资风险。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招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截至公告日，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累计投资净额

28,000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的理财

产品累计投资净额

21

，

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累计投资净额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

（

2013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3.53%

。

（三）截至公告日，已到期理财产品及其收益情况如下：

1. 2014

年

2

月

13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华林支行购买了

"

招商银行点

金股指赢

52060

号理财计划

"

（详见公司于

2

月

1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

））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5

月

7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7

，

000

万元和收益

81.51

万元已如期到账。

2. 2014

年

5

月

9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锐捷网络以闲置自有资金

3

，

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林支行购买了

"

点金股指赢

52103

号理财计划

"

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5

月

1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30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

品的本金

3

，

000

万元和收益

13.52

万元已如期到账。

3. 2014

年

5

月

8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锐捷网络以闲置自有资金

8,000

万元人民币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屏山支行（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屏山支行

"

）购买了

"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黄金挂钩

三层区间型

w01

）

"

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5

月

1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福

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4-29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8

，

000

万元和收益

35.95

万元已如期到账。

4. 2014

年

5

月

14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0.5

亿

元向交通银行购买了

"

蕴通财富·日增利

30

天

"

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5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31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5

，

000

万元和收益

19.32

万元已如期到账。

5. 2014

年

5

月

14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林支行（以下

简称

"

招商银行

"

）购买了

"

招商银行点金股指赢

52108

号理财计划（区间型）

"

理财产品，并签署了《招

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详见公司于

5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4-31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3

，

000

万元和收益

24.86

万元

已如期到账。

6. 2014

年

4

月

29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星网视易

"

）以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4,500

万元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林支行（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华林支行

"

）

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4

月

3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28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4

，

500

万元和收益

47.12

万元已如

期到账。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

（二）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1日


